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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出您心目中的好片警
滕州市“十佳社区民警”今起投票

本报枣庄2月20日讯(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冯青)

由本报与滕州市公安局联合
主办的滕州市十佳社区民警
评选今起投票，本报今天刊登
21位候选人的简要事迹，读者
可按照评选的有关规定投下
宝贵的一票，选出心目中的好
片警。

滕州市十佳社区民警评

选活动旨在挖掘社区警务工
作中的先进典型，增强社区民
警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
感，推进“三队一室”警务模式
向纵深发展，向社会展示滕州
市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彰显
公安机关在建设“平安滕州”
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让群众
更加关心、理解和支持公安工
作，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据了解，该活动自2011年
10月发起以来，滕州市公安局
高度重视，积极部署，要求以
此为契机，发动民警深入社
区，到百姓身边去，切实为民
排忧解难，树立滕州公安的良
好社会形象。各派出所积极响
应，出现了人人争当优秀民
警，比学赶帮超的可喜局面。
对社区民警的真情付出，群众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给予了
高度评价。一位儿女在外地打
工的刘姓老人在给本报的电
话中由衷地说，“儿女不在身
边，但有社区民警在，我心里
感觉踏实多了。”

据介绍，十佳社区民警的
胜出，由三方面确定。一是调
查走访，由市局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人员到社区民警辖区

听取社区干部、居民群众的意
见和评价，据此进行打分，占
总分的25%；二是内部测评，由
滕州市公安局中层正职领导
干部对候选人进行测评打分，
占总分的25%；三是群众投票，
占总分的50%。根据得分高低
进行排名，经活动领导小组审
定，最终确定“十佳社区民
警”，并予以表彰。

投票说明：
1 .投票时间：2 0 1 2年 2

月21日-2012年2月25日。2 .

在满意的1 0位民警的名字
前打“√”，多投或少投选
票作废。3 .选票送或寄至
滕州市公安局宣传科；收
信 人 ：张 滕 照 ；邮 编 ：
2 7 7 5 0 0；联系电话：0 6 3 2 -
5545527。

褚衍华同志在滨湖
派出所工作6年，在古村警
务室，干了6年，2011年9月
派出所“三队一室”警务模
式改革，他担任社区警务
队队长，兼古村警务室警
长。他从“小警务”入手，工
作扎实，成效显著。在工作

中他同群众交心换心，为
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他发
放了上千张“警务联系
卡”。如果群众之间发生了
纠纷，或发现有价值的线
索，就直接拨打他的电话，
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赶到，
及时掌握情况，化解矛盾，
有效阻止事态的恶化。他
当群众的“解难人”，设身
处地的为群众办事，取得
显著成绩。先后收集各类
情报信息156条，有效化解
矛盾纠纷61起。依靠社区
警务队提供的准确信息，
先后查获2处造假酒窝点，
打掉一4人组成的重大盗
窃犯罪团伙，2008年—2010

年连续三年评为“先进个
人”。

黄 士 永 主 要 负 责
派 出 所 社 区 警 务 和 户
籍工作。他坚持每天深
入警务区，把警务室当
成服务群众的平台，为
群 众 办 实 事 、解 难 事 、
做好事，赢得了群众的
信赖。通过勤走、勤听、

勤看、勤问，了解民意，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把
群 众 对 公 安 工 作 的 满
意 看 作 工 作 的 追 求 目
标 。在 公 安 部 开 展 的

“清网行动”中，通过细
致 摸 排 ，深 挖 线 索 ，抓
获 上 网 逃 犯 4 名 。他 所
负 责 的 东 曹 社 区 中 有
位 名 叫 万 吉 的 居 民 因
先天性脑瘫，不能自由
坐卧，整天被卡在一个
铁 车 里 ，生 活 非 常 困
难。界河镇领导决定为其
办理低保，给予生活照
顾，但苦于万吉没有身份
证而迟迟没能办理，黄士
永得知后，与户籍民警一
起上门，为万吉办理身份
证，使其能尽快享受到低
保待遇。

多年来，社区民警
程琳琳脚踏实地，扎根
社区，充分依靠群众。
时刻把群众的安全、利
益挂在心上，从琐事、
小事、平常事做起，立
足荆善安居警务室，积

极推行“单元工作法”，
精心制作了单元警务告
示板，将小区单元长整
合成为一支治安防范队
伍，指导物业公司保安
加强了小区巡逻，使小
区发案大幅度下降。2011

年发案67起比2010年同
期少31起、下降31 . 63%，
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2011年2月，《程琳琳社区
警务“单元工作法”》被
山东省公安厅《基层公
安民警群众工作法》一
书收录，也是枣庄公安
系统唯一被省厅采用的
基层公安民警群众工作
法。2011年10月，程琳琳
荣 获 滕 州 市 公 安 局 创
新奖二等奖。

李德福始终将提高
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作为社区警务工作
的出点，创新社区警务
工作模式，维护辖区良
好的治安秩序。在日常

的工作中，他巧借警民
互动平台，架构警民沟
通桥梁，让群众走进警
营，实现警民互动，携手
共建的局面。收集完善居
民基础信息资料，建立常
住人口、流动人口、重点人
口等人口登记静态工作
动态化管理机制。围绕与
群众生活相关的“小警
务”，积极创新服务方式，
延伸服务触角，在辖区各
村设立“小警务”工作服
务站，在各村显著位置
设立“小警务”服务箱，
使群众不出门便能得到
服务，真正将“小警务”
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家门
口，受到了辖区群众的
欢迎。

褚衍华 男 37岁
滨湖派出所副所长

黄士永 男 32岁
界河派出所副所长

程琳琳 32岁 女
龙泉派出所社区民警

李德福 男 48岁
柴胡店派出所社区民警

自负责姜屯派出所
富安警务室以来，他始终
将辖区社会政治安定和
治安稳定工作作为首要
任务来抓。为全面掌握辖
区情况，该同志经常到辖
区了解社会动态，通过不
断深入辖区熟悉人口，他

已经对辖区内实有人口
熟悉率达到100%。在人口
熟悉工作中，先后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2名，
清除赌博窝点4处，及时化
解民转刑案件3起，为群众
排忧解难20余次。同时，他
积极开展“预警”管事，防
患与未然。“远离网吧和游
戏厅，路上结伴而行，遵守
交通规则”，在富安警务室
责任区的每所中、小学门
前竖立着这样一块温馨
提示牌。这是郝长清同志

“预警”管事的体现，该警
务室工作受到辖区社会
各界的好评。他先后荣立
滕州市信访先进个人(三
等功)、滕州市出色完成任
务先进个人(三等功)。

郝长清 男 46岁
姜屯派出所副所长

从警以来，杜祥才坚
持“爱民、便民、利民”的
服务方针，在治安防范和
打击犯罪活动中作出了
贡献。工作中他始终把群
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像对
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服务
于每一位求助群众。在日

常警务工作中，他每周不
少于3个工作日深入警务
社区，在他的努力下，辖
区警务工作连续三年被
评为优秀警务工作室。今
年以来，他通过多渠道多
方式摸排线索，向违法犯
罪分子展开凌厉攻势，打
掉了一批骚扰一片、危害
一方的犯罪分子，有力地
维护了辖区的治安秩序。
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
为辖区人民群众谱写了一
篇稳定详和的治安环境，
为人民警察赢得了荣誉。
他先后五次被滕州市公安
局评为优秀工作者、2001

年被枣庄市公安局评为
“先进个人”、2 0 0 3年受
“枣庄嘉奖”一次。

杜祥才 男 49岁
张汪派出所副所长

近几年，他通过实
践，总结出了一套农村警
务室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法，为了掌握社区情况，
他走街串巷，建立详细责
任区家庭档案，绘制出各
村居民方位图和警务室
平面防范图。为管好责任

区的事，方便群众，他向
群众公开手机、QQ号码
等并承诺：“我是你们的
管片民警，你们有什么事
情或什么困难来找我，
我将尽我最大的能力帮
助你们解决。”洪村警务
室 位 于 羊 庄 镇 南 部 山
区，又与薛城区陶庄镇
搭界，治安复杂。针对警
务室治安形势，他组建
村级义务巡逻队，每天
在各个村内开展巡逻防
范，构建出治安巡逻防
控网，保护了村民的财
产安全。2011年以来，参
与 破 获 各 类 案 件 2 0 余
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26人，刑拘12人，
行政拘留8名，抓获上网
逃犯11名。

蒋佩剑 男 46岁
羊庄派出所副所长

在工作中李振翔严
肃认真，一丝不苟。积极
为辖区特困户、弱势群
体排忧解难，为受害人
主持公道，与人民群众
保 持 了 和 谐 的 警 民 关

系，确保了辖区无大案
件、群众无上访、民警无
违纪、社会无投诉。2 0 1 1

年以来，王晁警务室通
过 采 取 强 化 巡 防 抓 现
行、严守阵地重管控、广
布眼线追逃犯等方式，
在辖区实施“打、巡、守、
堵”工作方式，共行政拘
留6人，起诉5人，在走访
中 将 潜逃1 2年的省外强
奸在逃犯周某某抓获。在
市局开展的千名民警进村
居集中走访活动以来，共
发放便民服务手册、《卫
士》杂志、警民连心卡5000

余份，走访群众4500户，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帮助解
决群 众 的 实 际 困 难 ，得
到了群众好评。

李振翔 男 40岁
级索派出所副所长

从警十九年来，他连
续多年被评为所在乡镇先
进工作者，多次被枣庄市
公安局、滕州市公安局评
为先进个人，滕州市政法
委及滕州市综治委评为先

进个人。2011年6月，全国
“清网”行动开展以来，他
走到辖区群众中去，通过
多次上门规劝等方法，成
功规劝两名寻衅滋事逃
犯，受到辖区群众的好评，
同时也被市局评为追逃工
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同
年11月，在全市“千名民警
进村居”活动中，刘锋同志
与人民群众一起，深入到
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的困
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刘
锋同志时刻把“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当作使命和天职，工作
中恪尽职守，为维护一方
平安，他用一身正气、满腔
热血诠释着“立警为公，执
法为民”的内涵。

刘锋 男 42岁
官桥派出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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